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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高质量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决定

（2025年 10月 29日宜昌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）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、促进

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，高质量推进宜昌市国家儿童友好

城市建设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国儿童发

展纲要（2021-2030年）》、《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

见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特作出如下决定：

一、全面把握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总体要求

1.明确指导思想。儿童友好是指为0-18周岁儿童成长发展提

供适宜的条件、环境和服务，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权、发展权、受

保护权和参与权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

策部署的重要举措，是奋力打造全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

战略支点先行区的必然要求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要坚持以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国家儿童友好城

市建设总体要求，谋划和促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，推

动儿童友好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理念、行动、责任和事业，培养造就

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，不断为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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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区注入新活力。

2.明确目标要求。到2030年，基本形成儿童成长的社会政策

友好、公共服务友好、权利保障友好、成长空间友好、发展环境友

好、数字建设友好和生态文明友好，儿童发展综合水平全省领先。

到2035年，建成国家儿童友好城市，县（市、区）儿童友好城

市建设实现全覆盖，儿童友好成为宜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

识，全市广大儿童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二、明确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重点任务

3.推进社会政策友好。将儿童优先原则融入宜昌市国民经济

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，在城市发展重大规划、政策、项

目决策中引入儿童影响评价。建立健全儿童参与公共活动和公共

事务长效机制，完善多维度全方位的儿童友好政策体系。

4.推进公共服务友好。立足儿童成长发展需要，优化普惠托

育资源供给，统筹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、特殊教育融合发

展。加强儿童健康管理与服务，推进多方共建机制，提升儿童医疗

保障水平。丰富儿童文化服务供给。

5.推进权利保障友好。在儿童权益保障方面加大政策供给和

落实力度，健全特殊儿童群体救助保护机制，加强对留守儿童、孤

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儿童的精准关爱帮扶，完善残疾儿

童康复服务，促进儿童福利机构优化提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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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推进成长空间友好。积极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，依托

山形水势加强公园绿地建设，因地制宜打造儿童友好特色滨水空

间。结合城市更新行动深化儿童友好社区建设。完善城市慢行交

通体系，保障儿童出行安全。

7.推进发展环境友好。推动产业发展、引人聚人、社会治理等

与儿童友好深度融合。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，完善家校社协同

育人体系。发挥家庭育人基础作用，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。健全

儿童意外事故预防和处置机制。持续净化网络环境。加强儿童法

治教育、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，积极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。

8.推进数字建设友好。充分考虑儿童在数字化发展中的需求、

利益和安全，依托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试点成果，加强儿

童相关数据归集，为打造儿童友好数字化应用场景提供更多数据

支撑，着力建设共生共创共享的儿童友好数字生态。

9.推进生态文明友好。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儿童

友好城市建设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，以“生态小公民”实践课程

等为载体深入开展生态文明教育，培养儿童绿色科技创新能力，

让广大儿童共建生态文明、共享绿色未来。

10.推进儿童友好单元建设。着力建设一批儿童友好社区、儿

童友好学校、儿童友好公园、儿童友好医院、儿童友好图书馆、儿

童友好出行系统、儿童友好商圈、儿童友好乡村等，打造儿童友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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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场景，让广大儿童和家庭对儿童友好理念可知可感可及。

三、建立和完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机制

11.建立工作格局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，积极

构建党委领导、人大监督、政府主导、各部门齐抓共管、全社会广

泛参与的工作格局，创新思维方式，整合社会资源，全域高效推进

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。

12.明确工作职责。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要建立儿童友好

城市建设工作推进机制，负责统筹、协调、指导和督促全市儿童友

好城市建设工作，提请市委、市政府研究决定相关重要事项和重

大问题。

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相关领

域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，制定标准体系或建设指引，将儿童优

先原则和儿童友好理念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具体举措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儿童友好城市建

设工作。

四、努力营造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良好环境

13.全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作为一项重要

工作任务，加大支持保障力度，统筹上级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和自

有财力，将所需工作和项目经费纳入财政预算，全域化系统性推

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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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能，充分发挥优势，将儿童

友好城市建设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，加强组织推动、政策执行和

工作落实，形成全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整体合力。

15.要进一步加强宣传引导，综合运用儿童友好公益广告、儿

童参与实践活动等方式，宣传儿童友好理念，推介儿童友好城市

建设经验做法，形成儿童友好人人知晓、人人参与的生动局面。

16.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，加

强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的监督和支持，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

工作报告、执法检查、专题视察、专题调研等形式，不断提升监督

实效，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任务全面落实。全市各级人大代表

要立足岗位，依法履职，为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积极建言献策。


